       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114.11版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、 基本資料
	實習機構名稱
	
□第一次合作  □延續性合作

	評估系/所/學位學程
	

	確認是否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
	本實習機構為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機構
	□是     □否

	
	本實習機構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
	□是     □否

	
	本實習機構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
	□是     □否

	
	實習機構查詢系統
註1：檢核區間為時期契約載明知實習日期前一日，往前推算2年。
註2：如為境外合作機構，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6條之2規定。
	確認檢核區間未有違規狀態：□
	查詢日期
	


二、實習機構評估
	實習機構的評估必須派員實地至實習機構做綜合性評估

實習機構評估項目
	不符合：
1分
	尚
符
合：
2分
	符合：
3分
	很符合：
4分
	非常符合：
5分

	專業性評估
	 1.機構提供的實習內容與本系課程目標、核心能力相關。
	
	
	
	
	

	
	 2.實習職務具系科代表性，符合本系人才培育方向。
	
	
	
	
	

	學生實習權益評估
	 1.機構指派給實習生的工作負荷適當。
	
	
	
	
	

	
	 2.本實習所需要的工作時間或勞動需求適當。
	
	
	
	
	

	
	 3.機構提供的實習待遇與福利合理。              
	
	
	
	
	

	
	 4.機構提供的實習相關保險完善。
	
	
	
	
	

	
	 5.機構有完善之培訓計畫與指導機制。
	
	
	
	
	

	
	 6. 機構對於本實習具有積極正向的合作理念。
	
	
	
	
	

	安全性評估
	 1.機構提供安全、衛生，不影響健康的工作環境。
	
	
	
	
	

	
	 2.機構提供完善消防、逃生動線、職業災害急救通報系統等。
	
	
	
	
	

	
	 3.機構提供機械、設備或器具之維護與檢查。
	
	
	
	
	

	
	 4.機構提供足夠的教育訓練、健康指導與防護措施。
	
	
	
	
	

	◎評估總分
	（_______/60）

	◎總評：□ 通過（評估總分須達48分以上）。
           □ 不通過。

	重要提醒：
1. 依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，學校進行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，應就實務學習內容專業性、學生實習權益及實習場所安全性，建立評估機制，並派員至實習機構現場評估後，作成紀錄。
2. 實習機構評估表建請提送系所學程級實習委員會，嗣後提送校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。
3. 請佐附系統檢核結果匯出之紙本文件作為附件。



	評估人員簽章
	
	評估日期
	
	單位主管
	



